
申请人通过网络、纸质信函、传真、电子邮箱、当面等方式提出公开申请

申请人填写《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

行政机关审查申请材料

能够当场答复的，

行政机关当场答复。

在20个工作日内无法答复的，经批准可

延长20个工作日，行政机关出具《政府

信息依申请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

行政机关出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分为以下几类答复情况：

行政机关已主

动公开的，告

知申请人获取

该政府信息的

方式和途径。

行政机关根据申

请人申请公开。

不属于公开范围

的信息，行政机

关不予公开。

依法不属于受理

行政机关公开的，

对能够确定申请

公开信息的公开

机关的，告知申

请人该行政机关

名称、联系方式。

申请的政府

信息不存在。

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

形。

行政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不能当场答复的，行政机

关在20个工作日内答复。

特殊情况

申请内容不明确，申请

材料不齐全，申请不规

范的予以退回，并出具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补正告知书》。

行政机关书面征

求第三方意见

（征求第三方意

见所用时间不计

算在答复期限

内）。

涉及第三方利益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流程图

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

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

的内容，但能够作区

分处理，行政机关公

开其中应当公开的内

容。


